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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年來，乙整日無所事事，不僅不願尋找工作機會，而且不時向同居人

甲伸手要錢作為賭資。乙因好賭欠下鉅額賭債。為此，甲與乙常有激烈

口角。某日，甲見到住家門口旁埋伏不少黑衣人手持球棒，準備毆打乙

討債。甲為了讓乙受點教訓，決定絕口不提門口有人準備暴力討債，同

時也不報警。大約一小時後，乙走出家門，即被埋伏的黑衣人毆打成傷。

事後證明，倘若甲當時有報警的話，警察當可即時趕到現場，避免乙遭

人持棒毆傷。試問甲之刑責？（25 分）

二、甲、乙相約在市區某段道路進行機車競速（路段限速 50 公里）。等紅燈

轉綠燈時，甲、乙立刻催下油門加速前進。甲、乙認為此路段乃是展現

駕車技術的絕佳地點，因此在不同車道之間超速穿梭，任意變換車道，

闖越紅燈。時而由甲保持領先，時而換成乙領先。競速過程中，甲、乙

始終以時速 90 公里的車速前進。二人為了自身安全，皆是隨時保持警

覺，避免相互追撞或撞及其他用路人。即便如此，甲、乙還是有好幾次

差一點互撞或撞到其他用路人。試問甲、乙之刑責？（25 分）

三、甲向乙謊稱，其與丙目前正在排練一場戲劇。某一幕為丙在菜市場遭路

人搶奪肩背包，甲即時出手壓制搶匪，順利把遭搶的背包奪回。甲委請

乙擔任該名搶匪，並且指出丙在明日八點左右將會出現在菜市場。只要

乙看到丙，便可直接趨前奪取肩背包。隔日一早，甲再次向乙確認了排

練意願及地點。隨後，乙果然見到丙在菜市場購物。乙以為丙當下已經

處於排演狀態，便衝到丙身邊，欲奪取肩背包。不過，正當乙要靠近時，

不知情的丙警覺有人想要行搶，驚嚇之餘快跑衝入人群。乙看著丙的身

影消失在人海，當下決定放棄繼續參與排演。試問甲之刑責？（25 分）

四、乙在網路上購物，應付款項為新臺幣二萬元整。乙至超商的自動提款機

進行轉帳。當時後方有不少人等著提款，乙一時緊張便把匯款帳號中的

某個號碼輸入錯誤，該筆二萬元的金額因此被匯入甲的帳戶中。甲莫名

收到二萬元匯款，喜出望外，決定假裝不知情而不通知銀行及匯款人乙。

試問甲之刑責？（25 分）


